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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歧视行为的客观表现探究
———从中国电信反垄断案说起＊

叶高芬

【提　要】价格歧视行为通常表现为经营者就相同商品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方实行不同的交易价格。

其交易相对方应包括最终消费者，但对同一交 易 相 对 方 实 施 的 差 异 价 格 不 构 成 价 格 歧 视。在 具 体 认 定 时，

交易条件应考虑交货时间、交货地点、购买数量和付款条件等因素。判断 “相同产品”的基本标准是产品

在性能和功能上具有相同性，有微小差异的产品原则上应视为相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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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９日，我 国 中 央 电 视 台 在 午 间 《新 闻

３０分》披露了国家发改委正在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

互联网接入市 场 上 的 “价 格 歧 视”① 等 垄 断 行 为 展 开 调

查。如调查属实，两 家 公 司 或 将 面 临 数 十 亿 元 的 罚 款。

这是自我国 《反垄断法》颁布实施以 来，第 一 次 针 对 垄

断央企发起的反垄断调查。媒体指出，这 场 颇 具 震 撼 性

的调查行动直接 缘 起 于２０１０年８月 因 中 国 电 信 重 磅 清

理 “穿透流量”接入而造成的大规模断网事件。②

据称，在中国互联网的ＩＳＰ （因特网服务提供商）业

务中，中国 电 信 和 中 国 联 通 的 市 场 份 额 达 到９０．５７％份

额，也即是说，中国目前 的 互 联 网 宽 带 接 入 市 场 基 本 上

是一个由中国电信和联通两大运营商双垄断的格局。③中

国电信将高带宽接入用户 （４５Ｍ以上）分 为 两 类，并 实

施差异巨大的结算价格：第一类用户的费用一般高达１００
万元／Ｇ／月，第二类用户的费用则一般只有２５万至４２万

元／Ｇ／月，有的甚至低至１０万元／Ｇ／月。④由此，中国电

信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违 法 价 格 歧 视 行 为，以 增

加竞争对手的带宽接入成本，遏制竞争对手的有效竞争，

从而稳固自身在宽带接入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在反垄断法的语境下，价格歧视是指企业在提供或购

买相同产品时，没有成本等方面的理由，对不同的交易相

对方索要或支付不同价格的行为。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

经常采取价格歧视等策略进行个性化营销。在现实经济活

动中，价格歧视比比皆是，例如超市里的 “会员价”、铁路

部门推出的 “学生票”。价格歧视行为原属企业的意思自治

范畴。但价格歧视具有多元性，它不仅可以成为企业赢得

市场优势、攫取更多利润的竞争手段，也可能成为具有市

场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其市场地位、排挤竞 争 对 手 的 反

竞争手段。⑤ 所 以，市 场 力 量 较 大 的 企 业，例 如 中 国 电

信实施的价格歧视行为尤其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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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已有不少案例佐证了反垄断法在 价 格 歧 视 方

面强大的干预力 度。如２００９年 的Ｉｎｔｅｌ案 中，欧 盟 委 员

会依据欧盟反垄断法规 向Ｉｎｔｅｌ公 司 课 以１０．６亿 欧 元 的

巨额罚款，并 要 求Ｉｎｔｅｌ公 司 立 即 停 止 价 格 歧 视 等 违 法

行为。我国２００７年颁布的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反 垄 断 法》

第１７条对价格 歧 视 做 了 规 制，该 条 第６款 规 定：禁 止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 相 同 的

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 差 别 待 遇。此

外，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９年 发 布 的 《反 价 格 垄 断 规 定》第

１６条也明确指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

理由，不得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 价 格 上 实 行

差别待遇。但是，不难发 现，这 些 规 定 还 比 较 笼 统。竞

争执法机关过去三年的竞争执法实践也表 明，我 国 鲜 有

对违法价格歧视进行规制的成功案例。２００８年重庆西部

破产清算公司诉建行案、２００９年李方平诉网通公司案和

２００９年周泽诉 移 动 公 司 案，虽 然 和Ｉｎｔｅｌ欧 盟 案 一 样 具

有 “价格歧视”案由，但或以调 解 结 案，或 以 驳 回 起 诉

结案。① 笔者曾经走访 天 津 物 价 局 等 基 层 执 法 机 关，得

到的调研意见是执法人员对 “如何辨析、认 定 违 法 价 格

歧视行为”感到困难。

实际上，对违法价格歧视行为的认定需要从行为主体

的市场力量、客观表现、后果要件、抗辩理由等诸多方面

考量。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其客观表现方面提出探讨意见。

二、交易相对方的界定

简而言之，价格歧视即就相同商品 对 同 等 客 户 实 行

差异价格。这里的客户即价格歧视的 行 为 对 象，又 称 交

易相对方。界定交易相对方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包括最终消费者

价格歧视的行为对 象 仅 仅 指 经 营 者②还 是 也 包 括 最

终消费者呢？关于这一问题，各 国 立 法 不 一 致，大 致 有

两种情形：一是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价格歧视 行 为 对 象 只

包括经营者，如德国、日本和法 国；二 是 在 立 法 中 将 价

格歧视的行为 对 象 模 糊、笼 统 地 规 定 为 买 者、购 买 者、

交易对象或交易相对人，如美国、欧盟和韩国。

我国现有立法 关 于 价 格 歧 视 对 象 的 规 定 并 不 一 致，

但从立法趋势看，我国的作法向上述第二种 情 形 逐 渐 靠

拢。《价 格 法》将 价 格 歧 视 的 对 象 规 定 为 “具 有 同 等 交

易条件的其他经营者”；国家 发 改 委２００３年 颁 布 的 《制

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规定价格歧视行为 的 对 象 是

“条件相同的交易 对 象”； 《反 垄 断 法》和 《反 价 格 垄 断

规定》则都将价格歧视行为对象规定为 “条 件 相 同 的 交

易相对人”。其中，“交易对象”或 “交 易 相 对 人”的 提

法显示对价格歧视行为对象的范畴在逐渐拓宽。

理论界对于价格歧视的行为对象是 否 包 括 最 终 消 费

者也存在争议。有学者坚持将最终 消 费 者 纳 入 价 格 歧 视

法律制度保护对 象。他 们 认 为，在 实 际 生 活 中，经 营 者

面向最终消费者实施的价格歧视 行 为 比 比 皆 是，将 最 终

消费者排除于价格歧视法律制度的保护对象 之 外 将 造 成

对消费者主权的侵害。③ 但持异议学者认为，价格歧视对

最终消费者的经济福利之影响较间接，反垄断法是从培育

价格竞争机制、防止垄断的角度出发的，所以应将价格歧

视法律制度的保护对象限定为经营者。本文认为，最终消

费者应该被列为价格歧视法律制度保护对象，理由如下：

１．以最终消费者为对象的价格歧视有可能损害竞争

诚然，反垄断法最重要的主 旨 是 维 护 竞 争 秩 序，但

是，有可能损害竞争的价格歧视行为并不仅 仅 限 于 针 对

经营者实施的行为，许多以最终消费者为对 象 的 价 格 歧

视行为也可能对竞争秩序造成损害。例 如，在 地 区 性 价

格歧视行为中，涉案企业在一个地理区域的 定 价 低 于 在

其它地理区域的定价，这种低价策略往往针 对 该 地 区 的

所有买主，包括经营者和最终消费者，其 目 的 是 排 挤 竞

争对手、蚕食市场份额。再如，忠 实 折 扣 和 捆 绑 折 扣 这

些价格歧视行为的直接对象往往是最终消 费 者，但 是 涉

案企业锁定 顾 客 的 真 正 目 的 在 于 排 除 市 场 上 的 有 效 竞

争、阻止新的市场进入，从而图谋垄断地位。

２．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之一

维护竞争是从经营者相互关系的角度来 维 护 竞 争 市

场的活力，而保护消费者利益则从最终消费 者 与 经 营 者

关系的角度来维护市场的健康，二者应被看 作 是 同 一 问

题的两个方面，是 并 列 的 关 系。④ 因 此，消 费 者 利 益 与

反垄断法目 的 之 间 的 关 系 可 以 成 为 一 个 基 本 的 判 断 标

准。我国 《反垄断法》第１条也将消 费 者 利 益 与 市 场 公

平竞争、经济运 行 效 率 及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做 了 并 列 规 定。

这说明，反垄断法的宗旨之一是保护 消 费 者 的 利 益，包

括最终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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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在本质上属 于 经 营 性 消 费 者，因 为 在 贯 穿 生 产、分

配、交换与消费各环 节 的 经 济 生 活 里，本 级 市 场 上 的 经 营

者往往就是上游市场 的 消 费 者，只 不 过 经 营 者 是 以 商 业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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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

参见赖秀兰 《消 费 者 应 当 成 为 价 格 歧 视 法 律 制 度 的 保 护 对

象》，《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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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对价格歧视行为的 分 析，应 该 揭 开 价 格 歧

视行为对象的面纱，不论价格歧视行为本身 针 对 的 对 象

是经营者还是最终消费者，只要行为的目标 是 排 挤 竞 争

对手、排除竞争、最终损害消费 者 利 益，就 应 该 将 其 纳

入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执法机关进行干预 的 关 键 应 在

于判断价格歧视行为是否可能危害到竞争秩序和 消 费 者

利益，而 不 在 于 究 竟 对 谁 实 施 了 价 格 歧 视 行 为。应 该

说，我国反 垄 断 法 将 价 格 歧 视 行 为 的 对 象 笼 统 规 定 为

“交易相对人”的 作 法 是 很 可 取 的，既 可 以 为 将 来 法 律

的解释和运用留下余地，也便于与国际作法充分接轨。

（二）不包括 “同一”交易相对方

笔者曾经 在 淘 宝 网 的 同 一 家 网 店 重 复 购 买 相 同 商

品，第一次购买时享受优惠价，但是再 次 购 买 时 却 被 告

知由于不 是 新 会 员 所 以 不 能 再 享 受 优 惠 价。日 常 生 活

中，我们也可能因购买不同数量的商 品，需 要 向 商 家 支

付不同的单价，这些经济现象都说明，针 对 同 一 交 易 相

对方也有可能实施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歧视。

但是，在法学范畴内分析价 格 歧 视 行 为 时，我 们 应

该只关注不同的交易相对方之间存在的价 格 差 异。也 即

是说，企业针对同一交易相对方实施的价格 歧 视 一 般 不

会被认定为违法，这是因为对同一交易相对 方 实 施 的 价

格歧视，通常不会损害竞争秩序，所以 不 属 于 反 垄 断 法

考虑的范畴。实际上，各国反垄断立法 和 司 法 实 践 基 本

上都把价格歧视实施对象界定为不同的购买方或 交 易 相

对方，① 其根本原因在 于，规 制 价 格 歧 视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保护相关市场竞争。

三、相同的交易条件

不同条件的交易相对方带给经营者的成 本 等 情 况 有

可能是不同的，经营者基于不同交易条件实 行 有 差 异 的

价格属于正常的商业范围，不应该被认定为 违 法 的 价 格

歧视行为。所以，判断各交易相对方的 交 易 条 件 是 否 相

同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现实的市场交易活 动 中，各 个 市 场 参 与 者

的具体情况不同，要让所有的交易条件全都 相 同 几 乎 是

不可能 的。因 此，判 断 交 易 条 件 是 否 相 同 不 能 过 于 机

械，“相 同 的 交 易 条 件”不 是 指 所 有 的 交 易 条 件 都 必 须

达到 “相同”，而是 指 其 中 某 些 “重 要 的 交 易 条 件”要

达到 “相同”，即 那 些 直 接 与 交 易 活 动 相 关 并 使 交 易 活

动得以实现和 完 成 的 条 件 要 达 到 “相 同”，这 些 交 易 条

件包括交货时间、交货地点或 送 货 距 离、结 算 方 式、付

款期限等直接影响卖方经营者经营成本的 因 素。具 体 来

说，应该考虑的交易条件②主要有：

１．交货时间。交货时间主要指即时交易还是提前订

货，这方面 的 交 易 条 件 可 以 影 响 卖 方 经 营 者 的 经 营 成

本。例如提前订货比较有利于卖方经 营 者 对 进 货、生 产

和仓储等进行统筹安排，并节约生产、经营费用。

２．交货地点。交货地点主要体现在送货距离上，交

货地点的不同可能影响卖方经营者的运费、风 险 承 担 乃

至销售成本。

３．购买数量。购买数量的大小可能影响交易成本的

高低，例如，在达到规模经济的 情 况 下，卖 方 经 营 者 的

成本将得到节约。

４．付款条件。付款条件包括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等。

付款条件对资金 周 转 率、利 息、结 算 风 险、销 售 成 本 等

资本增殖能力可能产生影响。不同 交 易 相 对 方 所 采 用 的

现金和汇兑、电汇和信 汇、现 汇 和 承 兑 等 不 同 的 付 款 方

式以及付款期限的长 短，对 卖 方 经 营 者 的 影 响 较 大。交

易相对方不同的付款条件使卖方经营者占用 资 金 的 时 间

与承担的结算风险不同，从而使卖 方 经 营 者 的 利 息 负 担

和风险成本也不同，因此，销售成本自然也不同。

在欧盟的联合商标公司案中，联合商标公司 （Ｕｎｉｔ－
ｅｄ　Ｂｒａｎｄ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简 称 ＵＢＣ）与 各 个 购 买 商 的 交 易

条件相 同，因 为 都 是 由 ＵＢＣ将 其 香 蕉 运 送 到 鹿 特 丹，

在那里以 “车板交货价”③ 出售，装卸费用一样，可见，

ＵＢＣ对所有购买商的销售成本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由鹿特丹运往不同成员国的 运 费 不 同，进 入 各 成 员

国的关税也有所差异，但这些费用都由各个购买商承担，

因而不属于ＵＢＣ香蕉销售价格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

下，ＵＢＣ无合理理由地对相同交易条件的各买方就相同

的香蕉产品实行不同的定价，就是违法的。

此外，交易相对方的交易条件是否相同应该根据向不

同交易对象供货的市场情况来判断。在爱尔兰糖业公司案

中，被告爱尔兰公司根据购买工业糖的特定买方的加工后

糖的出口量来确定折扣，这样就使购买工业糖用于出口的

买方经营者能够比购买工业糖用于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买方

经营者得到更多的折扣。针对价格歧视的指控，爱尔兰公

司辩称因为以不同价格购买工业糖的买方并不处于同一市

场，其交易条件不同，所以采用的定价不同。初 审 法 院 驳

回了这一辩解，法院认为，交易条件是 否 相 同 应 根 据 买

方经营者的供货市场情况来判断，而不应根 据 各 交 易 对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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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板交货价，是指卖方 将 货 交 到 买 方 指 定 的 运 输 工 具 上 的

价格，一般来说包含了装卸费，买家直接可以将货物运走。



象所运作的下游市场的情况判断。本案中供 货 市 场 的 情

况显然是一样的，所以交易条件也应是相同的。①

总而言之，在 生 产 成 本 一 定 的 前 提 下，交 货 时 间、

交货地点和 付 款 条 件 等 市 场 条 件 对 交 易 成 本 有 直 接 影

响。不同的交易条件之下，产品 价 格 可 能 存 在 差 异；但

是在相同的交 易 条 件 之 下，产 品 价 格 应 该 具 有 一 致 性，

如果经营者 没 有 合 理 的 理 由 实 施 了 价 格 方 面 的 差 别 待

遇，就构成违法的价格歧视。

四、相同的交易产品

价格歧视要求实施主体提供给各交易相 对 方 的 交 易

产品必须是相同的。在个案分析中，应 把 握 对 “相 同 产

品”的判断标准，还应考量 “微小差异”因素。

（一）对 “相同产品”的判断标准

为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价格不 构 成 价 格 歧 视，规

制价格歧视的前提之一是正确界定涉及的 “相 同 产 品”，

所以，对产品相同性的判断是至关重 要 的，但 是 判 断 标

准又 是 十 分 模 糊 的。产 品 是 否 必 须 在 数 量、质 量、规

格、包装、外观、功能等所有方面 完 全 一 致 才 能 认 定 为

是 “相同产品”呢？严格地说，世 界 上 没 有 两 片 完 全 相

同的树叶，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价格 歧 视 的 概 念 就 不

可能存在了。② 所以，应 当 以 怎 样 的 尺 度 来 衡 量 价 格 歧

视行为所涉产品的相同与相似程度，是值得探讨的。

在传统的标准化生产模式下的产 品，比 如 同 时 出 厂

的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自行车，在法 律 上 不 难 判 定 为

相同产品。同时，产品日渐呈现 出 新 的 发 展 趋 势，即 经

营者为满足消费 者 的 需 求 而 精 心 设 计 的 越 来 越 多 样 化、

个性化的产品开始抢占市场，对于这 型 产 品，在 判 定 不

同交易中的产品是否为相同产品时，需要考 量 它 们 在 哪

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相同性。

美国最高法院曾经指出，应以产品 在 物 质 性 能 上 的

相同作为认定 “相同产品”的基本标 准。如 果 两 种 产 品

是由不 同 的 物 质 构 成，就 不 可 能 会 形 成 相 同 产 品。在

１９６６年的 “美国联邦 贸 易 委 员 会 诉 波 登 公 司”案③中，

波登公司将相同质量的牛奶装入 不 同 类 型 的 罐 中，一 种

贴上自己公司的标签，另一种贴上其他私人公司的标签。

最高法院认为，波登公司的消毒牛 奶 虽 然 被 贴 上 不 同 的

标签，但 产 品 在 物 质 性 能 上 是 相 同 的，属 于 相 同 产 品，

所以波登公司以两种价格出售相同产品的行 为 被 认 定 为

价格歧视。美国最高法 院 还 指 出，对 于 由 相 同 物 质 构 成

的产品，主 要 考 察 该 产 品 性 能、质 量、原 材 料、生 产 工

序等方面是否相同，如果它们在产 品 的 成 份 和 功 用 等 方

面具有物理性质方面的实际相同 性，就 可 以 认 定 为 相 同

产品。④ 对于相同 质 量 但 被 同 一 经 营 者 标 以 不 同 的 商 标

（或标签）的产品，需要考察商标本身是否已经形成其特

有的市场价值，如果这些不同 的 商 标 （或 标 签）并 未 形

成真正的市场价值，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并不产生影响，

则可以认 定 为 相 同 产 品。例 如 本 案，最 高 法 院 认 为，波

登公司的不同标签改变不了其牛奶被认定为 “相同产品”

的命运；有趣的是，上诉法院持不同的意见，上诉法院指

出，如果仅仅是为了让顾客可以在产品之间做选择，两种

或两种以上同类产品的价格差异不构成对竞争的损害。⑤

（二）对 “微小差异”的考量

相同质量、相同等级的产品应视为相同产品，但我们

不能过于机械地去解释这里的 “相同性”。具体来说，两类

产品只要在质量、功能等主要方面是相同的，即使在外观、

包装上有细小的不同，仍可认定为相同产品。⑥ 对于基本

同质，但在包装、外观形状等方面有所差异的产品，应着

重考虑这些差异是否能够影响卖方成本；一般来说，两类

产品只要在成本上一致或相差不大，就应被视为相同产品，

款式相同但尺寸不同的衣物鞋帽就是一个例子。

总之，对于有微小差 异 的 产 品，原 则 上 应 视 为 相 同

产品。如此，方可避免经 营 者 以 微 小 差 异 为 由 实 施 各 种

违法价格歧视。但我们 也 应 注 意 到，对 产 品 及 其 价 格 进

行差异化处理是企业进行市场竞争的正当、有效的手段。

企业通过细分市场策 略，提 供 更 丰 富 多 样 的 产 品，就 可

以有效地 避 免 正 面 的 激 烈 竞 争 并 促 进 创 新 发 展。所 以，

法律应该充分尊重企业在管理和 经 营 方 面 的 自 主 权。此

外，随着经济全球 化 的 发 展，产 品 品 种 日 益 丰 富，消 费

者的消费观念和水平也在逐步提 高，消 费 者 的 需 求 呈 现

出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特点，企业提 供 更 为 丰 富 的 产 品 很

好地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 多 的 消 费 者 愿 意 为 其

消费喜好支付较高的价格，法律也 应 当 尊 重 这 种 社 会 需

求的趋势。所以，对产品微小差异的界定不宜任意扩大，

产品的微小差异应限定在产品质量与功能不 变 前 提 下 的

产品包装或外观等方面的细小差别。

如果产品的差异性已经造成产品性 能 与 功 能 上 的 变

化，就不应认定为具有 微 小 差 异 的 产 品，这 样 可 以 避 免

错误认定。在美国１９９０年的左旋四咪唑药品案中，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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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 发 研 制 了 左 旋 四 咪 唑 药 品 用 于

给羊除虫，效果显 著。受 此 启 发 并 经 过 研 究 和 实 验，强

生公司后来以 “厄格米索”为品牌向市 场 推 出 用 于 前 期

结肠癌治疗的人用药片。一位农妇 发 现 她 服 用 的 癌 症 药

片 “厄格米索”的有效成分和她用来给 羊 除 虫 的 药 片 的

有效成分一模一样。人与羊同食一 种 药 片 并 没 有 使 她 感

到不安，真正使她 感 到 痛 恨 的 是：人 用 药 片 每 片 高 达５
至６美元，而羊用药 片 每 片 只 需 几 美 分。同 是 一 年 的 服

用量，人 需 要１２５０至３０００美 元，而 羊 仅 需１４．９５美

元。①本案中的人用药片和羊用药片因为产品功能和作用

存在很大 差 异，所 以 不 能 认 定 为 具 有 微 小 差 异 的 产 品，

所以法院最后没有依据价格歧视 法 律 规 范，而 是 依 据 价

格欺诈法律规范，判定强生公司牟取暴利并予以取缔。

五、不同的交易价格

一般来说，以不同的价格销售不同 的 产 品 不 会 构 成

违法价格歧视，因为不同的产品往往 有 不 同 的 成 本。价

格歧视通常表现为经营者就相同产品对条件相同 的 各 交

易相对方实行有差异的价格。这样的差别待 遇 可 以 直 接

体现为产品的不同价格，在法学上可称之为 直 接 价 格 歧

视；也可以体现为在正常价格之外的 其 他 价 格 条 件，包

括货币形式的折扣、劳务费和各种名 目 的 补 贴，也 包 括

非货币形式的销售服务或设施等，在法学上 可 称 之 为 间

接价格歧视。提供这些利益之所以有 时 是 不 合 理 的，是

因为它们与成本并无关联。

美国 《鲁宾逊—帕特曼法》对 价 格 歧 视 行 为 做 出 了

比较完 整 的 规 定。该 法 指 出，价 格 歧 视 除 了 直 接 的 形

式，即卖主对相同质量相同等级的商品对不 同 的 买 主 直

接采用不同的价格，还有间接的形式，即 不 直 接 表 现 为

价格的不同，而表现为对不同的买主是否提 供 各 种 优 惠

或提供优惠的多少。②

我国 立 法 的 相 关 规 定 是 概 括 式 的，根 据 《反 垄 断

法》第１７条规 定，价 格 歧 视 是 在 交 易 条 件 方 面 实 行 差

别待遇，具体行为方式并不只限于交 易 价 格，但 是 该 规

定太笼统，还 有 必 要 列 举 已 经 形 成 定 论 的 具 体 行 为 方

式，以使企业的交易行为有所参照，也 便 于 竞 争 执 法 机

关对个案依法作出判定。

“不同的价格”要 根 据 不 同 的 情 况 具 体 分 析，并 非

对相同产品以不同价格的出售都是不合理 的。以 啤 酒 企

业的销售 为 例，啤 酒 生 产 企 业 往 不 同 的 地 区 销 售 产 品

时，客观上存在运输成本。假设啤酒企 业 实 行 了 垂 直 一

体化，自己生产自己销 售，那 么，在 这 种 情 况 下，各 消

费者基于其与啤酒企业之间的不同距离，对 相 同 产 品 支

付了不同的价格，是客观合理的，因为 正 好 反 映 了 企 业

供应给不同 消 费 者 时 所 支 付 的 成 本 差 别。③ 但 是，如 果

对分销不同地区的相同产品实行相同的销售价格 即 统 一

供货价，就是价格歧视。因为，身 处 不 同 地 区 的 消 费 者

作为交易相对方而言，他们的交易条 件 是 不 相 同 的，不

同距离的消费者表明经营者和他们交易时的销售 成 本 是

有差别的，不同的运费作为成本显然应该反 映 在 不 同 的

交易价格之上。这说明，对条件不同的 交 易 相 对 方 实 行

相同价格也是一种差别待遇，也可能构成价格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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